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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福建省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转移

支付 2023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本省专项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下达 2023 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

善与能力提升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教〔2023〕46 号），

中央下达我省 2023 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补助资

金 37100 万元。年度总体绩效目标是持续扩大办学条件，有序扩

大城镇学位供给，稳步提升学校办学能力。设置 3 个一级指标、

4 个二级指标、8 个三级指标。

(二)省内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资金下达情况。根据《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

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21〕127 号）有关精神，结合我

省实际，采取项目法进行测算分配，闽财教指〔2022〕114 号提

前下达中央资金 32400 万元,闽财教指〔2023〕17 号下达中央资

金 4700 万元。

2.绩效目标情况。绩效总目标：全省城镇学校学位供给满足

学生入学需求，继续巩固义务教育阶段 56 人以上大班额消除成

果；学生寄宿需求基本得到满足，学校教学生活条件持续改善；

教育信息化应用水平明显提升；体育、美育、劳动教育条件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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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保障；校园文化建设不断加强，良好的育人氛围更加浓厚。

从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 3 个一级指标设置了 4 个二

级指标、8 个三级指标。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

2023 年，中央下达我省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

补助资金 3.71 亿元，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全部支出完毕，执行

率为 100%。当年度地方财政计划投资 9.94 亿元，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全省配套资金支出 6.41 亿元，其中：省级配套资金 1.02

亿元，市县（区）及其他配套 5.39 亿元，占年度计划支出的

64.48%。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督促各地严格落实《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补助

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21〕127 号）有关规定，按照各地义

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建设规划及年度建设任务、省定

补助标准、地方财力情况分配资金，建立“谁使用、谁负责”的

责任机制，加强资金监管，严禁各地将补助资金用于平衡预算、

偿还债务、支付利息、对外投资等支出，不得从补助资金中提取

工作经费或管理经费。目前未发现克扣、截留、挪用、套取专项

资金等违规行为。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围绕年度总体绩效目标，我省严格控制学校班生规模，通过

新建、改扩建必要的义务教育学校，合理有序增加城镇学校学位

供给，66 人及以上超大班额全部消除，56 人至 65 人大班额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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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全省两类学校办学条件达到国家及省定基本办学标准，按

照基本满足、适当扩容的原则，为住宿学生配备宿舍、食堂、澡

堂、厕所等必备生活设施，基本满足寄宿制学生需求。对规划保

留的村小学和教学点校园校舍进行必要修缮，添置必要的设施设

备，切实保障村小学和教学点基本办学需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

网络教学环境实现全覆盖，农村学校教育信息化应用水平得到提

升。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质量指标。共设置 2 项指标，全部完

成年度绩效目标值。指标 1：新建或改造校舍验收合格率年度指

标值为 100%,实际完成值为 100%。指标 2：购置设施设备的质量

合格率年度指标值为 100%,实际完成值为 100%。时效指标。共设

置 2 项指标，完成年度绩效目标值。指标 1：校舍改扩建进度按

年度计划执行。2023 年规划建设校舍面积 86.66 万平方米。截

至 2023 年底，已开工建设校舍面积 86.66 万平方米，开工率为

100%。指标 2：设备采购进度按年度计划执行。2023 年规划设备

采购 0.21 亿元。截至 2023 年底，已购置 0.21 亿元，完成率为

100%。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共设置 2 项指标，完成年度绩效目标

值。指标 1：我省通过实施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基

建扩容项目，严格控制学校班生规模，2023-2024 学年义务教育

阶段56人以上大班额基本消除，56人至65人班额占比为0.22 %。

指标 2：学校教学质量随着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可

持续影响加强。通过新建、改扩建必要的义务教育学校，合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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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增加城镇学校学位供给，66 人及以上超大班额全部消除，56

人至 65 人大班额基本消除。全省两类学校办学条件达到国家及

省定基本办学标准，为住宿学生配备宿舍、食堂、澡堂、厕所等

必备生活设施，基本满足寄宿制学生需求。对规划保留的村小学

和教学点校园校舍进行必要修缮，添置必要的设施设备，切实保

障村小学和教学点基本办学需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网络教学环

境实现全覆盖，农村学校教育信息化应用水平得到提升。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共设置 2 项指标，完成年度任务。

教师、学生和家长对项目的综合满意度年度指标值为≥85%，根

据各设区市绩效指标汇总平均，实际完成值为 98%。

三、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为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在安排绩效奖补资金时，将各地

资金执行进度等绩效指标作为因素合理分配奖补资金。下阶段，

我省将继续完善资金绩效评价结果运用，进一步推动各地加快项

目建设，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附：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转移支付区域（项目）

绩效目标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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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3 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教育部

地方主管部门 福建省财政厅、教育厅 资金使用单位 福建省教育厅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执行率

（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136530.16 101214.35 74.13%

其中：中央财

政资金
37100 37100 100.00%

地方资

金
99430.16 64114.35 64.48%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

施

分配科学性

采用项目法，审核各地市申报的建设项目，综合考虑校舍规

划建设面积及其补助面积上限、新增学位数以及项目总投资

额分配市县区补助资金。

下达及时性 及时分解下达

拨付合规性

会同省发改委、财政厅对各地市申报补助项目进行筛选、审

核，并形成资金分配方案，待通过厅党组会议后合规、及时

拨付补助资金。

使用规范性

补助资金支付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涉及政府采购的，按

照政府采购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制度执行。属于基本建设的

项目，应当严格履行基本建设程序，执行相关建设标准和要

求，确保工程质量。

执行准确性

补助资金支持的学校均是已列入当地学校布局规划、拟长期

保留的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支持新建、改扩建必要的义

务教育学校，有序扩大城镇学位供给，巩固消除“大班额”

成果。

预算绩效管理

情况

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建立健全全过程预算绩

效管理机制，按规定科学合理设定绩效目标，对照绩效目标

做好绩效监控，认真组织开展绩效评价，强化评价结果运用，

做好绩效信息公开，提高补助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支出责任履行

情况
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付责任

总体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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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完成

情况

全省城镇学校学位供给满足学生入学需求，继续巩固义务教

育阶段 56 人以上大班额消除成果；学生寄宿需求基本得到满

足，学校教学生活条件持续改善；教育信息化应用水平明显

提升；体育、美育、劳动教育条件得到有效保障；校园文化

建设不断加强，良好的育人氛围更加浓厚。

全省城镇学校学位供给满足学生入学需求，继续巩固义务教育

阶段 56人以上大班额消除成果；学生寄宿需求基本得到满足，

学校教学生活条件持续改善；教育信息化应用水平明显提升；

体育、美育、劳动教育条件得到有效保障；校园文化建设不断

加强，良好的育人氛围更加浓厚。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

施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建设项目合格率 100% 100%

设备采购质量合格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校舍建设年度计划完成率 100% 100%

设备采购年度计划完成率 100%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56 人以上大班额比例 基本消除

2021:0.32%；

2022:0.19%；

2023:0.22%。

学校教学质量 加强

加强。通过新建、改

扩建必要的义务教育

学校，合理有序增加

城镇学校学位供给，

56人至65人大班额基

本消除。两类学校办

学条件达到国家及省

定基本办学标准，为

住宿学生配备等必备

生活设施，基本满足

寄宿制学生需求。对

规划保留的村小学和

教学点校园校舍进行

必要修缮，添置必要

的设施设备，切实保

障村小学和教学点基

本办学需要。农村义

务教育学校网络教学

环境实现全覆盖，农

村学校教育信息化应

用水平得到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学校和老师满意度 ≥90%

比例: 98%；说明:根

据各设区市绩效指标

汇总平均，且未收到

不满意投诉

家长和学生满意度 ≥90%

比例: 98%；说明:根

据各设区市绩效指标

汇总平均，且未收到

不满意投诉

说明 无。




